
本报记者 刘旭

“我不认为这种员工之间比较的方式

能证明我不胜任这项工作，最后两名只差

了 1 分。”

“绩效考核制度通过了职代会，考核目

标上也有你的签字，企业的做法没违反劳

动法。”

……

2 月 12 日，沈阳一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工会调解委员会的线上调解中，操作工齐鸣

和企业人事处处长冯晓哲就企业的绩效考核

方法展开了争论，焦点是绩效考核“末位必

罚”的合理性。

绩效考核是企业对照工作目标和绩效

标准，评定员工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职责

履行程度和发展情况，并将结果反馈给员工

的过程。然而，部分企业在绩效考核中采取

“末位必罚”的方式，不仅没有起到帮助企业

不断提升绩效的作用，反倒引起员工反感、

质疑考核的公平性。连日来《工人日报》记

者采访发现，这样的“末位必罚”引来不少劳

动争议。

“末位必罚”形式五花八门

在部门领导 3 次找谈话后，齐鸣迟迟没

在员工告知书上签字。她告诉记者，自己质

疑企业考核方法的合理性。

2020 年 8 月，企业出台了新修订的员工

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其中有车间生产管理和

清洁卫生共计 20 条规范。每月绩效考核时

违反一条扣 1 分，全年累计月底排名垫底 3

次，未来 3年将对晋升涨薪一票否决。

2022 年，齐鸣在 2 月、10 月、12 月的考核

中 3次排名垫底。齐鸣被扣分的主要原因有

帽子没有盖住头发、喷香水、戴耳钉、穿工作

服进厕所等违规行为。“按每次的排名，第一

名 97分、98分、95分，我每次分别是 95分、93

分、93 分，并没差太多。关键是我的计件工

资拿得并不少，活干得并不赖。”齐鸣抱怨，企

业没有真正考核到工作业绩。

冯晓哲表示，企业实行绩效考核管理办

法两年多的时间里，并没有员工提出异议，考

核的目的是约束员工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操

作，提高安全治理水平。

在大连一家金融行业企业，13 个部门每

个季度考核排名的最后一位，将停发该部门

所有员工的绩效工资。该企业负责零售业务

的员工周伟权介绍，这项制度已经实行 5年，

有 10个部门员工被停发过季度绩效工资。

“为了落实总部这项考核制度，人事部同

事会提前沟通，指定部门垫底，这样不至于同

一个部门被罚得太厉害。”周伟权说。

近年来，企业在绩效考核方式上，常常采

用目标管理、关键绩效指标（KPI）、平衡记分

卡等多种以员工比较为基础的考核方法。如

果评价技术体系不科学、不合理，很容易引起

员工质疑公平性，乃至带来劳动纠纷。

记者采访了解到，引起劳动争议的有：

部门绩效考核列全公司末位则全部门必罚、

员工排名部门末位必罚、员工业务专项排名

末位必罚，无论处罚大小，只要处于末位，就

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处罚样式五花八门，有

罚写检讨、主动加班、请同事吃饭、培训调岗

等等。

末位不等于不胜任工作

《劳动合同法》第 40条规定，劳动者不能

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

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6条规定，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

的，用人单位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不得超过当月工资的 20%。

相关法律规定仅明确了绩效考核不合格

的，不可任意降职、调岗或辞退，不许随意罚

款。针对绩效考核是否可以处罚，如何处罚，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在业绩考核中处于末位不等于不胜任

工作。”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研究会法律专

家孟宇平认为，以齐鸣所在企业采取的考核

方式为例，参与考核的操作工共有 22 名，不

可避免地总有 1人处于末位。即便是处于第

1 名也不一定符合工作要求，也有可能这 22

人都能做好本职工作，只是在规章制度遵守

上有“瑕疵”。解除劳动合同由企业负举证

责任，所以企业对不能胜任工作的员工解除

劳动合同，需要举证证明员工“不能胜任工

作”“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

任工作”。

“考核方法不合理、不科学，就会出现为

了处罚而处罚。”周伟权认为，绩效考核的目

的是让管理者对员工做出客观评价，如果员

工对评为前几名不积极，而对评为后几名争

论不休，说明本末倒置了。他举例说，有的部

门私下约定轮流“受罚”，有的部门要求每年

必须有两人评为末位的“合格”。

绩效考核要有理有据

“无论是罚请客，还是罚调岗，企业处罚

员工都要有法律依据。”孟宇平表示，用人单

位是没有行政处罚权的。同时，岗位的调整

涉及劳动合同的变更，必须与当事人协商一

致，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行为都不合法。

“有了法律依据，还要兼顾合理性，这样

才不会被质疑不公平。”孟宇平建议，企业可

以在绩效计划制定及辅导反馈的过程中，要

求员工签署有关书面文件，以此证明劳动者

对绩效目标了解并认可。在考核指标的设计

上，企业应避免使用抽象的指标，如“忠诚度”

或“诚实性”等，除非可以用量化的数据或可

观察的行为去定义它们，无法量化或行为化

的主观评估难以被司法部门采纳。

绩效信息收集是一个绩效监控的过程，

同时也是为考核收集证据的过程。绩效考

核是一项鉴定活动，因此一定要讲求证据，

要使员工的绩效得到真实而具体的反映，并

成为员工行为是否符合绩效标准的最有利

佐证。

2月 20日，冯晓哲表示，企业正在考虑取

消末位处罚，还需要征求职代会意见，通过后

修改。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将考核等级分为

三级，一级为优秀、二级为达标、三级为合

格。加大优秀奖励额度，优先推荐评优评先，

新增达标奖励，取消合格处罚，同时增加对合

格等次的业务培训。此外，建立绩效考核的

审查与申诉系统。在评价结果最终决定前，

员工有权利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方式对其自

身的评价结果进行回顾和评论，企业要为员

工建立正式的申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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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志凯

“单位与职工签订过多少次劳动合同是

非常容易弄清楚的事，但是，这个数字一旦

与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就复杂了。”王明（化

名）说，他在总公司工作两年后，总公司迁出

北京，而他继续留在总公司原址工作。总公

司原址变成了分公司，分公司亦与他签订了

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

在分公司与他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届

满时，王明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

拒绝，理由是双方仅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

该劳动合同应当期满终止而不是续签。为

此，双方发生争议。

法院认定分公司与总公司存有关联关

系，王明符合与用人单位连续订立两次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情形。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分公司支付王明违法终

止劳动合同赔偿金等 19万余元。

总公司、分公司分别签订劳动合同

王明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入职，总公司与

他签订了即日起至2018年4月17日止的劳动

合同。此后，总公司迁往外地，原址变成了分

公司办公地址，他继续留在原地工作。分公

司与他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18

日起至 2020年 4月 17日止。2020年 2月 1日

至3月31日，王明受疫情影响居家办公。

由于分公司不同意与王明续签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且执意终止劳动关系，王明

提起了仲裁申请。

经审理，仲裁裁决分公司支付王明 2020

年 2月和 2020年 3月工资差额 1.6万元、两天

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 4045.98元，驳回王明其

他仲裁请求。

职工拒绝降低工资引争议

王明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

对于用工过程，分公司称王明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入职其单位，最后工作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因总公司业务重心调整，王明

需要经常在北京工作，就与分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

总 公 司 主 张 其 与 王 明 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 至 2018 年 4 月 17 日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

合同到期后，分公司承担了北京业务，王

明也在北京办公，其与分公司签订了劳动

合同。

王明主张 2020 年 4 月 14 日，分公司向他

发送《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单方决定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到期终止不再续签。之后，

分公司又发送邮件要求续签，但工资要降

低，他没有同意。王明主张，分公司于 2020

年 4月 17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双方意见，一审法院对《终止劳动

合同通知书》、电子邮件真实性予以采信。

轮换用工规避续签合同构成违法

对于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的

工资，王明主张应按照 2.2万元/月发放，分公

司称受疫情影响应按每月 1.4 万元发放。分

公司称，其事先已经发布公告对此进行说

明。王明称，其虽收阅该通知，但以提起仲

裁的形式明确表示不同意降低工资标准。

法院认为，本案中，分公司和总公司虽然

主张王明分别与二者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

关系，但分公司负责人与总公司法定代表人

系同一人，一审法院认定分公司与总公司存

有关联关系，在王明任职期间，非因其个人原

因与新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王明符合与用人

单位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情形。

分公司未与王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

与其终止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属

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王明违法终

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7.6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分公司给付王明违法终

止劳动合同赔偿金 17.6万元、工资差额 1.6万

元、未休年假工资 4045.98 元，各项合计 19.6

万余元。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被驳回。

总公司和分公司先后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算不算续签引争议——

轮换用工规避续签无固定期合同属违法
总公司和分公司先后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算不算续签引争议——

轮换用工规避续签无固定期合同属违法

绩效考核“末位必罚”有的罚加班有的罚调岗
学者认为，处罚既要有法律依据，还要在考核方式上科学合理，避免违法处罚

人民法院智慧诉讼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平均每分钟61件案件实现“掌上立”
本报讯（记者卢越）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优秀改革创新成果。据介

绍，2022 年，“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移动端提供网上立案

1071.8万次，平均每分钟就有 61件案件实现“掌上立”。

近年来，“法院+社会”纠纷解决体系更加完善，在线

多元解纷绽放蓬勃活力。截至 2022年底，对接人民法院

的调解组织、调解员达 9.6万家、37.2万名，在线调解纠纷

量累计 3832 万件。诉前调解成功量自 2019 年以来以年

均 83%的增幅持续增长，2022年诉前调解成功 895万件，

同比增长 46.6%，平均每个工作日有 5.4 万件纠纷在线调

解，每分钟就有 75件成功化解在诉前，每 2.2个调解案件

就有 1 件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开展，“指尖上的调解”新模

式惠及更多境内外当事人，让中国特色在线多元解纷这

张“金名片”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智慧诉服水平明显提升，“数字正义”持续在线。

2022 年，“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移动端提供网上立案

1071.8万次，同比增长 30.6%，平均每分钟就有 61件案件

实现“掌上立”。43.38 万名律师应用律师服务平台办理

诉讼事务，基本覆盖全国诉讼律师，人民法院提供排期避

让提醒服务 37.7万次。

二审网上立案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山东、浙

江、河北第一批试点地区二审网上立案平均周期 29 天，

较试点前全国法院平均周期缩短三分之二以上，最快可

以实现当天立案。网上申诉信访新模式全面运行，有效

减轻群众申诉信访成本。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智能化、

社会化改革加快推进。

2022 年，人民法院电子送达 9264 万件次，同比增长

123%。网上保全标的额达 26553 亿元，是 2021 年的 2.1

倍。四级法院应用委托鉴定系统开展工作，线上平均鉴

定周期 21 个工作日，比线下鉴定周期缩短 31%，大大节

约当事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让人民群众更多享受智

慧诉讼服务建设带来的“红利”。

小学生打游戏充值万元公司被判退款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近日，广东省珠海市香洲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宗小学生游戏充值的网络虚拟财产侵权纠纷案。法

院判决游戏公司退回 10073.6元。

据介绍，为了方便联系，陈芳兰将家中的一台旧手机留给

10 岁的孩子睿睿使用。睿睿偷偷玩起了手机系统自带游戏

中心里的一款游戏，还学会了充值买游戏道具。近一个月，陈

芳兰频繁收到银行发来的扣款短信，察觉有异。得知真相后，

她找到运营该款游戏的公司，并要求退款被拒，将游戏公司告

上法庭，要求退还转账充值的 10073.6元。

“游戏公司作为网络游戏经营方，理应采取技术措施，禁

止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陈芳兰说。游

戏公司则认为，“孩子瞒着父母充值责任不在公司，是家长的

疏忽，家长不应该把过错都归咎于公司。”

承办法官认为，睿睿年仅 10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短时间内给游戏充值万元，确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在与

陈芳兰一一核实孩子游戏时间、充值方式、消费金额等细节

后，将案件交由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员在沟通中进一

步了解到，公司对充值行为是否是孩子的自主行为始终存疑，

有成年人以未成年人名义恶意诉请退款的担忧。调解员将游

戏公司的疑虑转告陈芳兰后，她提供了一段视频，视频中睿睿

独立登录游戏页面、进行游戏对战、完成游戏充值，一系列操

作“行云流水”。经调解员反复细致沟通，游戏公司最终同意

退款。陈芳兰自愿撤回起诉。

昆明

“法院+工会”按下劳动争议化解“快进键”
本报讯（记者黄榆）近日，云南省昆明市“法院+工会”劳

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亮点频出，通过搭建“法院＋工会”模式，

快速、高效、低成本化解劳动争议、劳务合同等纠纷。

昆明市总工会积极履行工会参与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职

能，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挂牌成立“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昆明市总工会劳动争议诉调中心”，搭建“法院＋工会”的

维权调解模式，深入推进劳动争议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促

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在一起纠纷中，云南某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和某艳因为

劳动合同问题产生纠纷，双方对仲裁裁决不服，向盘龙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第一时间将此案委派盘龙区工会特邀

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盘龙区总工会充分发挥劳动监察“强

监督”与工会“重调解”的职能展开调解，促成双方当事人当场

达成调解协议。在另一起农民工追索薪酬纠纷中，4 名农民

工因被拖欠工资诉至法院。东川区人民法院将案件委派给

“法院+工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中心，由法院、工会、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共同联合开展调解，4 起讨薪纠纷最终在诉前得

以化解。

张家口

税务部门上门退税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规范执法提升，开展税费服务体验”是今年“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税收普法方面的重要着力点。河北张家口

市税务部门紧紧围绕“办好惠民事·服务现代化”这一主题，在

持续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中，不断优化税法宣传举措，不

断扩大税法普及覆盖范围，入企入户讲税法、送政策，确保税

收普法走心走实。

春节上班后，张家口市海珀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迎来

了第一班税法宣传小分队。“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口市桥东区税

务局一开年就给我们送来了税法宣传一本通，帮助我们进一

步熟练掌握氢能企业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司谢添总经理

说道。自从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以来，桥东区税

务局共为该企业办理退税 1900余万元，极大地缓解了企业资

金流困难。

同时，该局组织 26 名干部开展“税企直连”服务，入企业

进车间、服务农业合作社，先后深入 80多家企业，对重点领域

氢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后奥运经济企业问计问需，确保

普法宣传工作取得实效。 （赵媛媛）

最高检通报五年来刑事犯罪新变化

“醉驾”成发案数第一位犯罪
本报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召开新闻

发布会，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在会上介绍，五

年来，刑事犯罪出现了一些新变化，40 多年

来一直占发案和被追诉第一位的盗窃罪被危

险驾驶罪（醉驾）取代。

孙谦介绍，从刑事犯罪新变化来看，严重

暴力犯罪发案减少。在被追诉的刑事案件

中，超过 85%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

不起诉的轻罪案件。在发案和追诉数量上，

40 多年来一直占发案和被追诉第一位的盗

窃罪，2019 年开始退到第二位，被危险驾驶

罪（醉驾）取代。2022 年危险驾驶罪占被起

诉总数的 18.2%，盗窃罪占 13%。

网络犯罪危害日益严重。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上升明显，2022 年起诉此类犯罪

12.9 万余人，起诉数量已经占到第三位。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持续高发多发，受害

人数众多，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了极

大危害。此外，金融证券犯罪严重危害国家

经济、金融安全。五年来，检察机关共起诉此

类犯罪 18.5万余人，比前五年上升 28.2%。

五年来，检察机关协同政法各部门，精准

惩治犯罪，共同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2022
年起诉杀人、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人数为近

20 年来最低，严重暴力犯罪起诉人数占比由

1999年25%下降至2022年3.9%。各种犯罪中，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轻罪案件占 85.5%。

人民群众安全感指数由 2012年的 87.5%上升

至 2021年的 98.6%，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犯罪率

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法文）

2 月 21 日，安徽省舒城县公安局百神庙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一竹艺企业，向员工
开展禁毒宣传。民警派发禁毒宣传资料、毒品仿真模具，结合案例面向员工讲解毒品
种类、危害及有关禁毒知识，增强了员工的禁毒意识。图为民警向企业员工讲解毒品
知识。

本报通讯员 王可海 陈佳 摄

进厂开展禁毒宣传


